
 

臺中市石岡區客語能力認證獎勵禮券申請表 

收件序號: 

申請人 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 

認證合格級別 □基礎級   □初級   □中級   □中高級   □高級 

認證腔調別 □四縣   □海陸   □大埔   □饒平   □詔安 

申請人資格 

(請擇一勾選) 

□設籍於石岡區區民(續填 A) 

□任職於本區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學校之公教人員 

(續填 A 及 B) 

A.戶籍地址  

B.任職本區 

行政機關名稱 

機    關 職    稱 

  

檢附證明文件 

應備文件：本申請表1份、客語認證合格證書影本1份 

選附文件(請擇一勾選) 

□本區區民：身份證及戶口名簿(戶籍謄本)影本1份 

□任職本區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學校者：身分證及在職證

明文件影本1份 

    

本所收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

1. 基本資料應由申請人詳實填寫，並確認未重複申請同一級別、同一腔調，或已申

請較高級別後再申請較低級別之相關獎勵；如有不實，申請人願自負法律責任，

並同意繳回本所已核發之禮券。 

2. 請於合格證書寄發日起30日內提出申請，郵寄申請者以郵戳日期為憑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 

3. 申請案件須經本所審核通過後，將另行以電話通知申請人至所領取禮券。 

 


